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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作为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天马”、“公司”、“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定要求，对标的资产中采用市场法评估的相关资产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减值测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概述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深天马向厦门金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财产业”）、中国航空技

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国际”）、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航国际深圳”）、中国航空技术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国际厦

门”）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天马”）100%

股权，向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工投”）、上海张江（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江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上海天马有机发光显

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马有机发光”）60%股权。 

根据深天马与各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厦门天马

100%股权作价 1,045,250.68 万元，天马有机发光 60%股权作价 65,690.06 万元。 

2、募集配套资金 

深天马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

金总额不超过 190,000 万元，同时不超过本次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将用于厦门天马第 6 代低温多晶硅（LTPS）TFT-LCD 及

彩色滤光片（CF）生产线建设项目。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1、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 

根据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厦门天

马《公司章程》，本次交易涉及的厦门天马 100%股权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天马有机发光《公司章程》，本次交易涉及的天马有机发光股权过户事

宜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股份发行登记及上市情况 

深天马已于 2018 年 1 月 22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新增股份已于 2018 年 2 月 1 日登记

到账，并正式列入深天马的股东名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深天马股本变更

为 204,812.3051 万元。 

3、募集资金的认缴情况 

深天马于 2018 年 1 月 1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厦门金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02 号）文件。其中，

核准深天马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9 亿元，该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截至 2019 年 1 月 11 日，公司未能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内实施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宜，批复到期自动失效。 

二、使用市场法评估的土地使用权减值测试补偿安排 

本次交易中，厦门天马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基础，其中权证号为

闽（2015）厦门市不动产权第 0023233 号土地使用权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公司就

本次交易中采用市场法评估的厦门天马土地使用权减值测试补偿安排，与中航国际、

中航国际深圳、中航国际厦门签订了《减值测试补偿协议》，厦门天马相关土地使

用权减值测试及补偿条款约定如下： 

“中航国际、中航国际深圳、中航国际厦门承诺的减值测试补偿期间为本次交

易资产过户实施完毕日当年及后续两个会计年度。补偿方承诺，若厦门天马土地使

用权在本次交易资产过户实施完毕日当年及后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某一期期末

《减值测试报告》显示采用市场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值的算术平均值低于

其在本次交易中的交易作价（其在本次交易作价等于评估值 30,588.12 万元），则补

偿方分别按照其持有厦门天马的股权比例，就厦门天马土地使用权的期末减值额向



深天马进行补偿。补偿公式：当期期末减值额=（厦门天马土地使用权在本次交易

中评估值-市场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的厦门天马土地使用权当期期末评估

值的算术平均值）*补偿方持有厦门天马持股比例 

当期应补偿金额=当期期末减值额-累计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当期期末减值额/本次

发行价格－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如果深天马在补偿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上述股份补偿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三、厦门天马土地使用权减值测试的评估情况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评估”）出具了《厦门天马微电

子有限公司减值测试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

报字【2021】第 397 号），对上述土地使用权相关评估情况如下： 

1、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是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已办理《不动

产权证书》，权证号为闽（2015）厦门市不动产权第 0023233 号。 

2、评估基准日 

本次减值测试的评估基准日是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评估方法 

采用市场比较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 

4、评估结论 

厦门天马土地使用权账面值 9,880.40 万元，评估值 30,648.82 万元，评估增值

20,768.42 万元，增值率 210.20%。 

厦门天马土地使用权在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将厦门天马 100%股权

收购的交易中作价 30,588.12 万元，本次评估值 30,648.82 万元，评估增值 60.70 万

元，增值率 0.20%。 

四、厦门天马土地使用权减值测试情况 

重组中厦门天马土地使用权交易对价为 30,588.12 万元。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



《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减值测试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中联评报字【2021】第 397 号），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等厦门天马土地

使用权评估价值为 30,648.82 万元。经测试，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厦门天马土

地使用权不存在减值迹象。 

同时，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了公司编制的《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涉及土地使用权的减值测试报告》（以下简称“《减

值测试报告》”），并出具了《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厦门天

马微电子有限公司涉及土地使用权的减值测试的专项审核报告》（致同专字(2021)

第【110A001920】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没有注意到任何

事项使其相信《减值测试报告》未能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减值测试报告》“三、

本报告编制基础”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华创证券通过查阅相关协议与专项审核报告及评估报告，对标的资产中采用市

场法评估的相关资产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华创证券认为：评估机构已对厦门天马相关土地使用权进行了评估，

审计机构对减值测试出具了审核报告；根据《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减值测试涉

及的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及《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涉及土地使用权的减值测试的专项审核报

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厦门天马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为 30,648.82 万元，

相比重大资产重组时该等资产的交易对价 30,588.12 万元，未发生减值。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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